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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申报的新技术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或法规；不属于卫

生健康行政部门废除或者禁止使用技术；基础研究类成果或已获

得政府、行业科技奖励者不得申报。2020 年以来已获我委医学

新技术引进评估奖励者不得申报。

（十）依据国家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》

《医学科研诚信和相关行为规范》等相关规定，项目依托单位和

完成人须恪守科研诚信并出具科研诚信承诺书。

二、申报数量

委医学引进新技术奖实行限额申报。最新中国医学科学院科

技量值排名全国前100名的6家医院和东部战区总医院每家限额

25 项，科研院所（含省疾控）和其他三级医疗机构每家限额 15

项；二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每家限额 5 项。其中，同一单位的

同一科室，申报数量不得超过 2 项；同一年度同一个人限报 1 个

项目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网上填报

项目申报通过“江苏省卫生健康委科研管理平台”

（https://58.213.112.246/wskj/）在线填报。申请人完成申请书撰

写、上传相关证明文件彩色扫描件，经依托单位及推荐单位审核

上报，经我委审核通过后，下载打印含水印的正式申报书。网络

开放时间：2021 年 6 月 18 日 9:00-8 月 6 日 17:00。






